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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6届联大预防与控制非传染性
疾病问题高级别会议近日在纽约联合
国总部召开。这次会议达成了一个重
要的共识，即非传染性疾病给全球带来
的负担和威胁已成为 21世纪发展的主
要挑战之一。

非传染性疾病已成为中
国人健康的头号威胁

就拿中国来讲，非传染性疾病已成
为中国人健康的头号威胁，目前中国有
非传染性疾病患者超过 2.6 亿；每年
1030万各种死亡中，85%是由非传染性
疾病所致，并占整个疾病负担的69%。

非传染性疾病快速增长将造成中
国健康劳动力供给减少，居民生活质量
下降，社会经济负担加重，成为经济社
会健康发展潜在的巨大障碍，加强非传
染性疾病防治已刻不容缓。

在这些非传染性疾病中，预计在将
来的20年里，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措施，
心肌梗死、脑卒中(即脑中风)、糖尿病和
慢阻肺(慢性阻塞性肺病)的比重将超过
50%。2005年至2015年，这四种疾病将
会给中国造成55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但就心血管疾病(心肌梗死和脑中
风)，如果每年能够使死亡率下降 1%，
就相当于每年创造 2010年国内生产总
值 15%的经济效益(2.34 万亿美元)；如
果每年心血管疾病死亡率下降 3%，就
相当于每年经济效益达到 2010年国内

生产总值34%(5.4万亿美元)。
由于将来50%以上非传染性疾病的

负担都集中在经济活跃的劳动力人口，
它们将会进一步加剧由于老龄化带来
的劳动力短缺，削弱人力资本的质量，
从而大大地影响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有超过2亿中国人为超
重或肥胖

导致这些疾病的主要原因是一些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如吸烟、不合理膳
食、少体力活动、酗酒等。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生产和
消费大国。总吸烟人数为3.56亿，现在
吸 烟 者 3 亿 。 其 中 男 性 吸 烟 率 为
62.8%。而且，高吸烟率带来的健康效
应正在体现：2005年，中国人群归因于
吸烟导致的死亡已经达到 120万人，其
中 33.8%在 40 岁～69 岁前死去。估计
到了 2030 年，中国烟草导致的死亡人
数将达300万。

与不合理膳食和少体力活动相关的
超重和肥胖率，1992年到2002年间，中国
人超重和肥胖率分别增长了38%和81%，
达到了22.8%和7.1%的水平。据估计，目
前有超过2亿中国人为超重或肥胖。而
这些慢性病的危险因素无论是吸烟率，
还是少体力活动和不合理膳食，在人群
中分布多数都是在职人群。也就是说，
这些人群就是将来慢性病的高发人群。

鉴于此，这次会议呼吁“各国政府
在应对非传染性疾病挑战方面有着首
要作用，承担首要责任，社会所有部门
都必须做出努力，参与进来，以拿出预
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的有效对策”。

政府部门怎么做

慢性病的预防必须把资源和精力放
在导致慢性病发生的上游因素，而不是
仅针对个体的行为，更不是如何建更多
的医院来收治慢性病人。而上游这些社
会经济因素的干预，必须依靠政府。

首先，要把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
病纳入国家和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议
程，保障必要的投入。加强立法和执法，
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危险因素的流
行。如公共场所控烟、禁止烟草广告、规

定成品和半成品食物中食盐、脂肪和糖
含量的上限、食品营养标签，等等。

其次是形成有效的多部门合作机制，
通过成立跨部门的“健康促进委员会”，在
主管卫生的政府首脑的领导下，把相关的
部门和其他相关的代表参与进来，尤其是
与许多不健康产品生产和流通有关的部
门要加入到慢性病的干预中来。

第三，是针对那些不健康商品广告
的泛滥和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必须进行
有效的干预，并通过宣传正确和健康的
信息，引导大众做出正确的选择。

此外，基于中国卫生事业公益性的特
点以及目前卫生系统在非传染性疾病防
治中存在的不适应和能力的严重不足，在
新一轮卫生改革的推进中，除了保障人人
享有公平的卫生服务以外，还应把更多的
资源和更大的精力放在非传染性疾病的
预防与控制中，更好地设计卫生系统，增
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在非传染性疾病防
控的能力，把我们这个仅适应于急性病诊
疗的医院改造成适于慢性病管理的体系，
并提高卫生系统的运行绩效，以有效地应
对非传染性疾病的挑战。

卫生系统该如何应对

对卫生系统而言，针对慢性病发生发
展所涉及多个层面多个环节的特点，要进
一步理顺其预防工作，如什么部门负责社
会因素的干预和多部门合作，什么部门负
责社会的宣传教育，什么部门负责场所人
群的干预，什么部门负责信息的监测评估

等，针对一些慢性病预防需优先解决的问
题，形成有效分工合作的一盘棋。

在慢性病发生发展的下游，是大量
的慢性病病人和一些如高血脂、超重肥
胖等的慢性病高危人群。卫生系统的
医疗机构尤其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应
该担负其管理和治疗的责任。但是，我
国的医院系统是针对疾病急性期的问
题来构建的，而慢性病在多数的情况下
是依靠自己而不是医生来管理。

需要指出的是，有了疾病，个人应该
承担起其应该承担的责任。我们有些地
方，把慢性病管理的一些本应是个人的
责任让政府来埋单，并由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的防保人员上门管理，层层考核。
结果是不仅效果不佳，且多方抱怨。

所以，在强调个人责任的前提下，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在摸清所辖区域慢性病病人
情况的基础上，设计包括慢性病自我管理
和医务人员为主导的疾病群组看病和个性
化管理的体系，在信息系统的有效支持下，
提高慢性病管理的质量和管理的效率。

医院系统也要积极主动地参与到
慢性病预防控制中来，除了治疗疾病
外，把临床预防服务结合到日常的临床
工作中来，为服务对象提供个性化的行
为干预指导和合理的疾病筛检服务。

当前，社会上许多以盈利为目的健
康管理机构，要进行业务的规范管理。
由于它们只能为少部分人服务，政府资
源不应该投入到这样的服务中来。

各负其责

社会民间组织、企业和个人，都应
负起各自的责任。尤其要强调企事业
单位和政府机关在慢性病预防中的社
会责任。

其中包括，生产的产品不管是短期
还是长期都要有益于而不是有害于人
群健康；工作场所的环境要保护工作者
和消费者的健康，如无烟环境、促进体
力活动环境等的保证；构建良好的健康
促进政策和氛围，鼓励员工采取各种措
施来预防慢性病，等等。

在个人健康素养方面，在他们知情
的情况下，提高他们的能力来使其能做
出健康的选择。

据《瞭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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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未成年人轻微刑事犯罪率

荥阳市一所中学 14岁的学生陈某、15岁的
徐某，因为琐事到学校女生宿舍楼将女学生汪某
打成轻微伤并抢走现金70元。

在非羁押诉讼的方式下,侦查机关提请检察
机关逮捕,承办此案的检察官根据郑州市检察院
的规定,分别到嫌疑人和被害人家中走访,并到嫌
疑人居住地的居委会进行调查。

经过走访调查和全面审查案件后,检察机关
认为,2名嫌疑人均已年满14周岁,其行为已涉嫌
抢劫犯罪,但系未成年人且为在校学生。案发后,
嫌疑人家属及时向被害人及其家长赔礼道歉,并
支付了经济赔偿,取得了被害人及其家长的谅解,
2名嫌疑人的家长均能提供可靠的监护条件,且
居住地居委会出具证明同意协助家长加强管理,
保障案件顺利诉讼,遂决定不予批准逮捕。

2名学生被解除羁押后,及时回校参加了毕
业考试。在不久前的随访中，检察官了解到，这
两个孩子目前都表现良好。

郑州市检察院检察长杨祖伟说：“现在大多
数家庭都是独生子女，一个孩子身上往往凝结着
几代人的情感，一个孩子走入歧途受到羁押和刑
事处罚，不仅伤害了孩子的前途，更往往折损了
一个家族几代人的希望。非羁押诉讼试行之初,
检察机关就将未成年人列入重点保护范围,并不

断抬高逮捕未成年人和在校学生的‘门槛’,将未成
年人轻微刑事犯罪列为可以不予批捕的范围。”

创新非羁押诉讼10项机制

“之所以探索非羁押诉讼制度,源于一次深入的
调研。”郑州市检察院侦查监督处处长陈宏钧说，他
们在办案中发现,全市检察机关每年办理审查逮捕
案件占全省的 1/5以上,提请逮捕的人数逐年大幅
度上升,40%以上的捕后案件被判处缓刑、拘役、管
制、单处罚金和免予刑事处罚。

“推行非羁押诉讼制度之初，惹来了不少争
议。”陈宏钧说，公安机关抓了人,检察机关把人放
了,社会上什么声音都有。有人说,嫌疑人有关系,还
有人说办案人被买通了。

由于对不捕、不诉的标准认识与理解不同,公安
机关的办案民警也有情绪:好人都让检察机关做
了。法院也有意见:被告人不被羁押,能不能正常参
加诉讼?如果不对其判缓刑或免予刑事处罚,即使判
3个月,也要收监执行。矛盾不就交给法院了?

“为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减少社会对抗,节
约诉讼资源。”郑州市检察院检察长杨祖伟顶着社
会各界的压力，坚持推行非羁押诉讼制度，“必须彻
底摒弃构罪即拘、构罪即捕的陈旧观念,认真检讨羁
押的利弊。”

2007年6月,郑州市检察院出台了《郑州市检察
机关侦查监督部门适用“无逮捕必要”若干意见》,推
出了刑事和解告知以及取保直诉备案审查等6项非
羁押诉讼工作机制。2008年10月,郑州市检察院与
市公安局就上述机制达成共识,而且共同
推出了逮捕未成年人说明理由制度。
2010年以来,郑州市检察院又先后推出了
拟逮捕未成年人要逐案向市院汇报等3项
制度。至此,10项工作机制基本形成了轻
刑犯罪案件非羁押诉讼的保障体系。

2647 名逃犯在感召下投
案自首

在长途汽车上假装摔倒讹人钱财的
谭某,为逃避法律责任,案发后外逃 9 年。
得知检察机关试行取保直诉机制和宽严
相济的刑事政策后,谭某主动投案自首,争
取宽大处理。

刚逃走时,谭某的孩子还没出生。之
后,孩子出生,他不敢回家看望,父亲有病,
他也不能尽孝。

“我知道,父亲很痛心,是我让父亲这
么快病倒的。我是独子,却在父母最需要
我尽孝的时候逃亡在外,这种自责是无法
形容的。”谭某说,“父亲去世那晚,我喝了
两瓶白酒,吃了8片安眠药,不是想自杀,是
因为我太难受,怎么也睡不着。第二天,我
都不知自己的腿骨是怎么摔坏的。”

“逃亡过程中,我干什么都要躲着,不管住哪儿
都不超过两个月；无论干什么活儿,受了欺负都不敢
吭气儿。这些都不是最难受的,最痛苦的是逃亡中
的恐惧和孤独,见到什么风吹草动都害怕,不敢与人
过多交流,不敢交朋友,那种孤独感比什么都痛苦。”
谭某说,“走上逃亡路以后,我发现很难让自己的情
绪平静,睡觉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之前,我是滴
酒不沾的,为了让自己忘了烦恼,我开始喝酒,一喝就
喝倒喝晕喝睡。喝酒睡觉容易难受,睡不着时,我开
始吃安眠药,从一片渐渐吃到8片。”

“逃亡中,我上网看新闻,看郑州的事儿。一上
网就浏览检察院和公安局的网页。有一次,我在检
察院的网站上看到,他们推出了非羁押诉讼,鼓励
在逃人员投案自首,可以进行取保直诉。我觉得这
是投案自首的一个好机会。”谭某说。

谭某投案后,检察机关对其采取了取保直诉的
办法,法院从轻对其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

郑州市检察院在刑事侦查阶段推行的取保直诉
备案审查机制得到了公安机关的响应与配合。郑州
市公安局有关负责人说,非羁押诉讼机制的试行,使公
安机关捕后变更、捕后撤案等工作得以规范。

这名负责人说,公安机关采取取保候审直接移送
起诉的案件,检察机关通过审查予以确认,主动承担司
法风险,解除了公安机关的后顾之忧,为公安机关适用
取保候审措施,敦促嫌疑人自首创造了条件。

郑州市检察院检察长杨祖伟告诉记者,在非羁押
诉讼实行四年间,全市投案自首人数每年呈大幅度上
升之势,2007年为157人、2008年为594人、2009年则
达到769人,2010年达947人，共有2647名犯罪嫌疑人
在非羁押诉讼机制的感召下主动投案自首。

非羁押诉讼迈出孤掌难鸣怪圈

日前，河南省检察院、河南省高级法院、河南省
公安厅联合印发了《关于在办理刑事案件中实行非
羁押诉讼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非羁押诉讼”工
作已在我省全面施行。

“对于公安机关取保候审的案件,通过报检察
机关备案,侦查监督部门进行审查,95%以上的案件
同意公安机关取保意见,不仅依法履行了监督职责,
也与公安机关共担了取保的风险,从而极大调动了
公安机关取保的积极性。”陈宏钧说,仅今年上半年,
全市实行取保直诉2334人,占同期刑事案件总人数
的 33.2%。近年来,全市共取保直诉 13378 人,未成
年人犯罪羁押率仅为53%。

“此次联合规定的出台,意味着非羁押诉讼彻
底走出了检察机关孤掌难鸣的怪圈,将在贯彻落实
轻缓刑政策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陈宏钧深
有感触地说。

省检察院副检察长贾世民说，该规定出台的背
后，郑州市检察机关四年来对“非羁押诉讼”工作的
探索实践功不可没。

非羁押诉讼为案件创下“零信访”纪录

在构成非羁押诉讼体系的10项机制中,涉及对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逮捕的就有三项控制措施,这三
项制度要求,对于犯罪嫌疑人是未成年人的,公安机
关应当首先进行社会调查,然后判断是否有逮捕必
要,如果认为有逮捕必要的,应当在提请逮捕的同时,
报送《提请逮捕未成年人必要性理由说明书》；基层
检察院对“拟批准逮捕的未成年人含已满18周岁的
在校学生”,要向市检察院逐案汇报并经市检察院审
查同意,而其中汇报的重点突出了“必须有关于对嫌
疑人的品行调查、监护与社会帮教条件的证明及有
逮捕必要性的证据及说明”。

据统计,四年中,郑州市检察机关在办理涉及未
成年人的犯罪案件中,有 856人未被羁押,有 322名
在校学生因未被羁押而保留了学业。与此同时,未
成年人犯罪现象也连年出现下降现象。

“不仅仅未成年人，在当今社会，一人受羁押,按
照其社会关系,至少有其两三名家人受困于此,再加
上其他亲戚朋友,会有更多人受到影响。非羁押诉
讼解决了这一问题,不仅提高了诉讼效率,还减少了
社会矛盾。其体系制度的形成,很具有借鉴意义。”
郑州市检察院检察长杨祖伟说。

“过去,一提起变更强制措施,解除羁押,就有人
认为是在办关系案或人情案。有些被害人及其家
属更是不理解,甚至为此上访。郑州市检察院实行
非羁押诉讼以来,一直保持着案件‘零信访’的纪
录。这说明这个体系具有可操作性和严密性。”郑
州市检察院检察长杨祖伟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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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就 心 血
管疾病 (心肌梗
死和脑中风)，如
果 每 年 能 够 使
死亡率下降1%，
就 相 当 于 每 年
创 造 2010 年 国
内生产总值15%
的 经 济 效 益
(2.34 万 亿 美
元)；如果每年心
血 管 疾 病 死 亡
率下降3%，就相
当 于 每 年 经 济
效 益 达 到 2010
年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34%(5.4 万亿
美元)。

17 岁的李某，家境贫寒，在学校丢失了 200 元
生活费后，一时冲动将同学银行卡上的2000元偷偷
取走。挣扎了一周后，李某主动向当地派出所投案
自首。高新区检察院经调查发现,被偷的同学希望
对李某免予处罚,学校也证明,李某平时表现良好,无
违法违纪现象,遂做出不予批准逮捕的决定。

这就是郑州市检察机关四年来一直在探索的
“非羁押诉讼”制度。是司法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
的过程中，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根据案件的具体情
况，对构成犯罪的嫌疑人、被告人采取不羁押的方

式进行侦查、起诉和交付法庭审判的诉讼活动。
四年来，全市共适用“非羁押诉讼”13379 件

20845人，占同期办理刑事案件总人数的 26.7%,非
羁押诉讼率由2007年的6%,逐步上升到2011年6月
的 43%,其中有 2317件轻微刑事案件双方当事人达
成刑事和解，被害人及时得到了精神抚慰和经济赔
偿，有856名未成年人未被羁押，有322名在校学生
因未被逮捕而保留了学业，案件实现无上访、无脱
逃、无重新犯罪。

核心提示


